关于贯彻执行《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吉劳社失字〔2003〕13号
各市州、县（市、区）劳动保障局、财政局、社会保险公司：
《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 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办法》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
第一条  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和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是失业保险制度基本功能的两个方面。各地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就业是民生之本”这一科学论断，准确理解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全面落实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的各项规定和措施。要在确保失业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加大失业保险基金对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的投入，把失业保险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条   凡是属于《失业保险条例》和《办法》规定应参加失业保险的用人单位，都应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尚未参加失业保险的用人单位，其职工失业后，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第三条  《办法》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它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办法》中的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四条  按照《办法》规定，职工参加失业保险，履行失业保险缴费义务，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不受本人户籍限制。用人单位或经办失业保险的机构不得因劳动者持异地户口或非城镇户口而拒绝为其办理失业保险。
第五条  《办法》中的经办失业保险的机构，包括各级就业服务局和社会保险公司 。
第六条  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参加失业保险，应按其雇工人数及工资额计算雇主和雇工个人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第七条  《办法》所称农民合同制工人，是指用人单位从农民中招用的员工。不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其订立劳动合同，只要事实上已成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就应视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均应按《办法》规定，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
第八条  用人单位和经办失业保险的机构，应认真执行《办法》中确定的失业保险费率，以往个别地方出现过的“协议缴费”作法，应停止执行 。
第九条  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每年度的提取比例，由省劳动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社会保险公司共同研究确定，在年初下达年度失业保险金征缴计划时一并下达。
第十条  市、县失业保险基金不敷使用，需要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予以调剂补助时，由市、县社保公司提出申请，报省社保公司审核并编制调剂补助计划。失业保险调剂补助计划，需经省劳动保障厅审核，省财政厅复核后，从省级失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中拨付。
第十一条  《办法》中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指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设立的，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的机构。
第十二条  统筹地区及省提取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补贴资金，要按照《吉林省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吉财社〔2002〕2542号）的规定，及时划入“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财政专户”，分账核算 。
第十三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使用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补贴，按照《吉林省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吉财社〔2002〕2542号）规定的相关程序、标准和办法执行 。
第十四条  《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所称“依法办理了失业保险登记”，是指失业人员本人到当地就业服务局和社会保险公司办理了失业登记和申领失业保险金手续 。
第十五条  计算用人单位和失业人员本人共同履行失业保险缴费义务的累计缴费年限时，实行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前，用人单位单方缴费时间，应视同个人缴费时间，合并计入共同缴费年限。
第十六条  依据《办法》规定，各统筹地区的失业保险金标准，按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20%确定，低于此标准的，按规定程序报统筹地区人民政府予以调整，并从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按新标准计发失业保险金 。
第十七条  至《办法》实施之日，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未满的，原核定的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与《办法》规定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不一致的，按《办法》规定的期限重新核定，但实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不能超过按《办法》规定重新核定的最高期限。
第十八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期满后重新就业并参加失业保险的，再次失业时，缴费时间应按重新参加失业保险之日起计算。如前次失业应当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期限未能足期，可与本次失业时应当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期限前后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
第十九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但工作不满一年再次失业的，可向为其办理失业保险的经办机构申请继续领取前次失业时应当领取但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无需重新核定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
第二十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应当享受的医疗补助金，在当月失业保险金标准基础上加发 。
第二十一条  不论是否参加并享受其它形式的生育保险，女性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符合国家政策生育的，均可申请生育补助金。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在工作期间按政策规定转为非农户口的，自改变户籍性质的当月起，个人按照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实行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前，用人单位为其投保的年限可视同缴费时间，与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时间合并计算，本人失业后，按城镇失业人员的办法计发失业保险金，同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第二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认真执行用人单位裁员报告制度，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裁员行为。凡经本人申请，与企业平等协商，自愿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应视为本人自愿中断就业，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第二十四条  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的有效期限为30日，自原用人单位为其开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之日起，超过30日不到本人户籍所在地的就业服务局办理失业登记的，视为本人没有求职要求 。
第二十五条  失业人员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有效期限为60日，自原用人单位为其开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之日起，超过60日不到为其办理失业保险的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视为本人自愿放弃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权利 。
第二十六条  失业人员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除出示《失业就业登录证》外，还应填写《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具的求职证明。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拖欠失业保险费的，其职工失业后，按累计的实际缴费年限计发失业保险待遇，所欠保费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继续清缴。
第二十八条  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应认真履行社会化管理职能，督促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严格执行失业人员情况报告制度。同时，应通过群众监督的形式，在街道、社区建立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情况公示制度。凡能够证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与用人单位订立了劳动合同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且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自谋职业并有相对稳定的就业时间且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可认定为已经就业或隐性就业，经办失业保险的机构可及时停止其失业保险待遇。
第二十九条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于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届满前30日内，向本人送达《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届满告知书》。
第三十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期满后，符合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可按规定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